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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 股股份 

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与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地产”）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信达接受招商地

产的委托，担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招商地产并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吸

并”）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信达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吸并相关的文件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已出具了信达他字[2015]第074号《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

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

书》及信达他字[2015]第079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合称“《法律意见书》”）、《广东

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

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广东

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

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广东

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

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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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11月23日召开的2015年第100次会议审核，本次吸

并获得有条件通过。根据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信达律师在对本次吸

并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的基础上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

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对信达律师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补充法律意见书（四）》须与《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仍适用于《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 

 

审核意见：“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瑕疵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完善法律

手续过程中相关费用的承担主体及方式。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根据招商局集团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出具的承诺函，招商局集团已进一步

承诺，就招商局蛇口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因标的资产所涉及的瑕疵土地使用权、

房产（即招商局蛇口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前存在的未取

得完备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房产）等情形，致使招商局蛇口控股及其下属子

公司在完善相关瑕疵土地使用权、房地法律手续过程中所产生的赔偿（包括为完

善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前存在的已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手续而收回承租方

在前述土地上的建筑物所可能发生的赔偿）、罚款、税费等办证费用的，由本集

团通过给予招商局蛇口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及时、足额补偿的方式进行承担。 

鉴于招商局集团已承诺对标的资产瑕疵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完善法律手续过

程中所产生的赔偿、罚款、支出等费用给予及时、足额补偿，信达律师认为，该

等承诺将有效降低因标的资产存在瑕疵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而可能对招商局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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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该等瑕疵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具体用途、

对招商局蛇口控股开展业务的作用和价值、占招商局蛇口控股净资产比例等因

素，该等瑕疵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不会对其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

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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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  炯                             张  炯                 

 

 

张森林                

 

 

年     月     日 

 

 




